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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115年4月17日「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26次委
員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王委員昱心(國立東華大學教授)、洪委員嘉瑜(國立東華大學教授)、張委員基
義(台灣設計研究院院長)、王委員功亮(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前院長)、柯委員志
昌(國立臺東大學副教授)、陳委員甫彥(易遊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委員
瑩三(國立東華大學教授)、張委員睿文(榮信法律事務所律師)、馬委員士元(內
政部次長)、張廖委員萬堅(教育部次長)、何委員晉滄 (經濟部次長)、林委員
國顯 (交通部次長)、黃委員昭欽(農業部次長)、呂委員建德(衛生福利部次
長)、葉委員俊宏(環境部次長)、王委員時思(文化部次長)、彭委員立沛(國家
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杜張梅莊Adralriw Abaliusu委員(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蔡委員鴻坤(行政院主計總處副主計長)、吳委員明蕙(本院經濟能源
農業處處長)、洪委員宗楷(本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執行長)、徐委員榛蔚(花蓮
縣政府縣長)、饒委員慶鈴(臺東縣政府縣長)

副本：花蓮縣議會張議長峻、臺東縣議會吳議長秀華、本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花蓮縣
政府、臺東縣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國家發展委員會人
力發展處、國家發展委員會管制考核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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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6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5年 4月 17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 地點：國家發展委員會寶慶辦公區 610會議室 

三、 主持人：葉召集人俊顯(彭委員立沛代)          紀錄：國發會洪旭 

四、 出席委員及單位：（詳如出席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報告案 1：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5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

情形，報請公鑒。 

決   定：洽悉。 

報告案 2：花蓮縣 113 至 115 年度第 2 梯次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鄉

鎮市公所提案計畫核定結果，報請公鑒。 

決   定： 

(一) 洽悉。 

(二) 花蓮縣 113至 115年度第 2梯次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鄉鎮

市公所提案計畫，業奉行政院 114年 6月 16日核定。請花蓮

縣政府確實督導所轄各公所，依核定內容積極辦理，並強化

輔導措施及管考作為，確保各項建設落實推動，使花東基金

投入能發揮具體效益，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報告案 3：花蓮縣及臺東縣第四期(113-116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114

年度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決   定： 

(一) 洽悉。 

(二) 花蓮縣及臺東縣政府推動花東基金各項計畫，多項關鍵績效

指標已有明顯成效，如臺東縣達成 15 鄉鎮衛生所遠距醫療

100%覆蓋，年服務近 2 萬人次，及學生中輟率降至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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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溫室氣體較 109年減量 29%，以及到院前心肺功能停

止(OHCA)患者急救成功率提升至 28.88%。對於兩縣政府運用

基金推動醫療平權、教育翻轉、安全城市與永續環境之具體

成果，予以肯定。 

(三) 為落實行政院「六大區域產業及生活圈－東部慢活城鄉」政

策目標，請花蓮縣及臺東縣政府積極推動有機農業、文化旅

遊、大健康及數位遊牧等重點產業，並輔導青年返鄉創業；

同時因應環境與氣候變遷的挑戰，強化韌性城鄉建設，促進

在地能源應用與低碳發展，逐步建設花東地區為「慢經濟、

宜居生活、智慧城鄉」之示範區，進一步提升區域產業競爭

力與居民生活品質。 

報告案 4：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現況及未來規劃，報請公鑒。 

決   定： 

(一) 洽悉。 

(二) 過去 10 年政府積極推動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耕作面積

已由 2014年底的 1,723公頃，增加至 2025年底的 5,489公

頃，成長率達 218%，占全國總面積四分之一，推動成果顯著。

請農業部於「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計畫(第四期)」中，持

續精進各項措施，將既有成果轉化為推動產業升級的動能，

並加強生產、加工與品牌行銷的鏈結，發揮資源整合效益，

促進產業整體發展。 

(三) 請農業部配合「地方創生」政策，優先協助青年及創生團隊

投入有機或友善農業生產與行銷，透過創新的經營模式，活

化產業發展動能，同時強化區域型加工設施與冷鏈系統，以

完善在地產業鏈；此外，應結合原住民族與客家文化特色，

發展具有市場潛力與在地價值的保健、香草等特色作物，以

提高產業附加價值，強化區域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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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5：花東地區原住民族部落聚會所興建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決   定： 

(一) 洽悉。 

(二) 本案透過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宜居部

落建設計畫」之資源整合，擴大投入花東地區部落聚會所建

設，有助於改善原鄉公共服務空間，為族人提供優質生活休

憩與文化傳承之場域。 

(三) 為加速計畫審核與推動，請花蓮縣及臺東縣政府於提案前，

先行完備規劃設計、興辦事業計畫、經費編列及土地取得等

前置作業，並充分納入部落意見，以優化設計內容。同時，

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強化計畫控管與輔導機制，積極協助地方

政府排除障礙，以提升整體執行進度。 

七、 臨時動議：無。 

八、 散會(下午 3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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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26次委員會議 

委員發言摘要 

（未依發言順序，僅將同一委員發言摘要彙整） 

一、張委員基義 

(一) 花東基金對於地方發展至關重要，地方既有預算僅能維持地方政府

之基本運作，因有花東基金之挹注，使得地方政府在資源運用上更

具彈性與前瞻性，並能追求更多創新發展之可能性。 

(二) 對於能帶動地方發展潛力之重要文化建設（如：花蓮縣圖書總館、

臺東縣立圖書總館等），花東基金應持續給予重點支持；另除投入

傳統大型硬體工程外，應併同加強軟實力之執行效益。 

(三) 鑒於單一部落聚會所預算規模較小（2,700 萬元），難以吸引專業

規劃設計團隊，可參考「花東新車站運動」模式，由交通部統籌辦

理所有車站規劃設計，再行公開徵選各站之地方特色理念據以發包

改建。爰建議原民會及花東兩縣政府參照上開模式，成立專業顧問

團隊統籌整體規劃設計，並協助土地取得等前置作業，以改善鄉鎮

市公所執行及發包困難問題。 

(四) 有關聚會所之建築設計，應避免過多高彩度、巨大突兀圖騰等對環

境不友善之具象化設計，同時建議應採最有利標，確保設計服務與

施工品質，避免低價競爭導致後續施工與維護不易。 

二、蔡委員鴻坤(戴專門委員群芳代) 

(一) 針對早期花東基金執行率不佳，臺東縣政府經實地瞭解與追蹤後，

近年執行力已顯著提升。該府針對觀光、文化、衛生等 12 個面向

之資源配比標示明確，並能以數據佐證成果亮點及效益，論述足具

說服力，對其用心予以肯定。 

(二) 鑒於近年氣候異常趨勢，花東地區面臨較大之自然環境風險，建議

未來規劃花東基金之運用時，應適度增加災害防救之相關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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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化國土防衛韌性。另建議縣政府評估參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之「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TCCIP)」，運用其數

據資料，優化地方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與各項防災規劃。 

三、馬委員士元(廖副組長建順代) 

(一) 雖然單一部落聚會所經費規模不大，若單一縣市短期內需同時興辦

多處，恐產生工程排擠效應，建議採分年分期之思維，避免工程過

度集中，導致行政作業與營造量能負荷過重。 

(二) 聚會所興建之核心關鍵在於前置作業，建議中央與縣政府之顧問團

隊將將用地取得及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如都市計畫變更）等列為優

先要務，只要前置作業處妥善處理，後續工程即可按部就班如期完

工，有效降低執行風險。 

  










